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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临政办发〔2020〕122 号
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家禽
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临沧市家禽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0 年 12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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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家禽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家禽交易行为和市场秩序，预防和控制禽流

感等重大疾病的发生和传播，保障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家禽交易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家禽，是指鸡、鸭、鹅、鸽、鹌鹑等列入《国家

畜禽资源遗传资源目录》的禽类动物。

本办法所称家禽交易，包括家禽的批发、零售经营等行为。

本办法所称家禽交易市场，是指有固定的交易场所、设施，

有若干经营者进场经营，对家禽实行集中、公开、现货交易的场

所，包括家禽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。

第三条 县（区）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家禽交

易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财政支持等政策,

划定活禽交易区、禁止活禽交易区。

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指导辖区家禽交

易市场规划、设置，指导市场主体对现有农（集）贸市场（批发

市场）改造、提升等工作。

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家禽及家禽产品进入市场或生

产加工企业后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市场内违规家禽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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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行为。指导和督促市场经营者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、索证索票

和进销货台账等制度。

县级以上城市综合管理执法部门负责依法查处家禽交易市

场外占道经营的禽类交易流动摊点。

县级以上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家禽集中屠宰行业规

划、核准设置和家禽集中屠宰标志牌核发，做好家禽交易的动物

防疫监督管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禽流感等人禽共患疾

病预防、监测和防控工作。

县级以上自然资源和规划、生态环境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

责，协同做好禽类交易相关活动场所的设置规划、环评审批服务

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及维护公

共卫生安全、爱国卫生运动、创建卫生城市、文明城市的要求，

按照“先行先试、稳妥推进、逐步扩大”的原则，以县城所在地

主城区为中心逐步划定和扩大家禽禁止交易区域，并提前向社会

进行公布。

第五条 家禽禁止交易区域内推行家禽集中屠宰、冷链配

送、生鲜上市。

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，要积极开展禽类及禽

类产品安全消费知识宣传，引导公众逐步转变活禽交易消费习

惯，推进家禽“规模养殖、集中屠宰、冷链运输、冰鲜上市”生



- 4 -

产消费模式。

第七条 各县（区）应当根据群众需求，在家禽禁止交易区

域外合理设置家禽交易场所。家禽交易与家禽屠宰分区设置。家

禽交易市场的设置应当依据当地政府的交易市场规划，符合国家

和省、市有关规定，科学合理分区。

（一）场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城乡规划要求，污染排放符

合环保要求，符合动物防疫条件；

（二）与其它经营区严格分开，实施物理隔离，有独立的出

入口；

（三）有满足家禽经营的设施设备；

（四）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文件规定的其它条件。

第八条 禁止在家禽交易市场外从事家禽交易活动。批量进入

家禽交易市场的家禽，应当附有合法、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。

第九条 家禽交易市场开办方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经营场地建设和设施配备必须符合有关标准;

（二）建立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，指导和督促经营者建立并

执行进货查验、索证索票和进销货台账等制度;

（三）建立经营者档案，记载经营者基本情况、进货渠道、

信用状况等，并指派专人每天对活禽经营情况进行巡查;

（四）设置家禽安全信息公示栏，及时向消费者公示家禽的

检疫与产地等相关信息，进行消费警示和提示，接受社会监督;

（五）查验进场交易家禽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，防止应当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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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而未经检疫的家禽进入市场;

（六）对家禽经营从业人员开展健康防护宣传，落实卫生管

理要求和健康防护措施;

（七）建立消毒、无害化处理和休市制度，指导和督促家禽

经营者进行清洁消毒，实施废弃物和病死禽只无害化处理制度;

（八）制定本市场和活禽疫病防控应急预案及人感染禽流感

防控应急预案。发现活禽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，第一时间向所在

地农业农村、卫生健康等部门报告，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;

（九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第十条 家禽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经营经检疫合格的家禽，并在经营地点公示动物检疫

合格证明;

（二）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、索证索票和进货台账等制度。

从事家禽批发经营的，还应当如实记录销售的家禽名称、流向、

时间、数量等内容;

（三）每天收市后对家禽存放的笼具、销售摊位等进行清洁

消毒;

（四）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人员疫情监测、环境监测、动物疫

病监测等工作;

（五）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接受健康防护知识教育，具备基本健

康防护知识。在进行家禽交易、运输中，必须按照卫生健康行政主

管部门的相关要求配备个人防护用品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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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严格落实“一日一清洁消毒、一周一大扫除、一月一

大清洁”制度以及废弃物和病死禽只无害化处理制度。

第十一条 为了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，根据疫病疫

情预测和预警，以及对季节性发病规律的评估，县（区）级以上

人民政府可以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全部或者部分家禽经营市场

实行临时性休市。发生人禽共患病临时性休市的具体区域和时间

由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提

出；发生重大禽类动物疫情临时性休市具体区域和时间，由县

（区）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评

估并提出建议，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发布公告。

第十二条 各县（区）应当根据辖区居民家禽产品消费量、

家禽产业规模、交通条件、生态环境等因素，科学设置家禽集中

屠宰场（点）。家禽集中屠宰场（点）的设置按照《云南省家禽

集中屠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执行。

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产销对接，鼓

励和扶持家禽集中屠宰企业延伸产业链，推进养殖、屠宰、加工、

储运、配送、销售一体化经营。

第十四条 生鲜家禽产品的储存、运输和销售等应当符合生

鲜家禽产品加工经营卫生规范。具体规范要求由市市场监管部门

商有关部门制定后实施。

第十五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辖区内家禽经营市场、

家禽屠宰场（点）开展从业人员人禽共患病疫情监测、环境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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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作。

第十六条 卫生健康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当建立疫情、疫病

信息共享机制。一旦发现疫情，应当立即启动应急机制，及时采

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扩散。

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组织市场监管、

商务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、农业农村、公安、卫生健康等部门对

辖区内的家禽经营活动开展联合执法，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行为，

防范疫病风险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国家、省制定出台相

关管理办法时，按国家、省制定的管理办法执行。

.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2 日印发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